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

實施要點 

本府 91年 12月 16日府人任字第 09101262840號函訂定 

本府 105年 3月 17日府人任字第 1050051821號函修正 

                  本府 107年 12月 19日府人任字第 1070251949號函修正 

本府 110年 5月 3日府人任字第 1100085810號函修正 

一、為使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

各機關)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活化公務人力運用，降低本府財

政負擔，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特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及各機關業務除涉及公權力委託民間辦理案件，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屬公共服務或執行性質，經主管機關評估適合委

託民間辦理（以下簡稱委外）者，得委外辦理。 

三、各機關業務委外方式如下： 

  （一）整體業務委外：各機關得將屬公共服務或執行性質之整體業

務委外，或將現有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委託民間經營

管理。 

  （二）部分業務委外：各機關得檢討將下列業務委外： 

1.內部事務或服務：各機關內部事務或對外提供服務之業務，

得委託民間辦理。 

2.輔助行政：各機關得視需要將業務委託私人，使其居輔佐地

位，從旁協助執行部分管制性業務。 

四、推動機制： 

  （一）為落實推動各機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工作，由本府成立專案

小組，統籌辦理審查相關事宜。 

  （二）各機關辦理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作業遇有窒礙情形時，得提由

專案小組協助解決。 

五、作業程序： 

  （一）檢討委託民間辦理項目： 

各機關應通盤檢討適合委託民間辦理之業務，評估其可行性

及預期效益，擬訂實施時程，報請本府核定；但本府得視需



要，就第四點第二款所定部分業務委外案件訂定授權條件，

由各機關自行辦理。 

  （二）填列計畫表並送專案小組審查： 

各機關應於預算籌編前，填列計畫表(如附表一)提送專案小

組審查後，據以編列委辦經費。 

  （三）決定委託民間辦理方式： 

視各該業務性質，依據地方制度法、行政程序法、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政府採購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民

法等規定或配合增修本縣相關自治法規，採委託經營、委託

管理、勞務採購等方式辦理。 

  （四）訂定委託或外包契約： 

各機關委託民間辦理業務，除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外，應與受

託者訂定適當契約或相關文件，並載明雙方權利義務及其他

重要事項；必要時並約定違反義務之責任。 

  （五）監督管理： 

各機關對於受託辦理業務者，應於契約規定，得對受託者經

營情形進行瞭解，並實施定期或不定期之監督考核，以確保

受託者能確實履約，並妥適對民眾提供服務，作為日後是否

繼續委託之依據。 

六、人員處理： 

各機關依本要點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後，其相對節餘之人力，

除因性質特殊，須專案提報計畫送行政院核定者外，應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適當安置： 

由本府依其所具資格、專長等條件，予以安置至其他機關，

專長未能符合者，應施予專長轉換訓練後安置之；資格不符

者由各機關協助安置之。 

  （二）優惠退離： 

專案函報行政院核定依行政院頒「行政機關現職員工優惠退

離措施」辦理。 

七、經費編列： 



  （一）各機關辦理業務應優先檢討開放民間參與；民間參與不可行

者，始得由機關編列預算執行。 

  （二）各機關依據本要點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如有編列委託經

費之需求，得提報專案小組審查並經本府核定後編列。 

八、管制考核： 

  （一）各機關每年應推動之業務，由專案小組開會提報本府核定之。 

各機關並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將辦理情形，依附表二格式填

報本府列管；必要時，本府得要求各機關隨時提報辦理進度。 

  （二）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列入機關首長考核之重

要參考。 

九、獎勵： 

    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其成效優良者，由本府予以適當

獎勵。 

 

 

 

 

 

 

 



                                                                                 附表一 

（機關名稱）委託民間辦理業務計畫表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委外項目、該項

工作內容 

（請詳細填列） 

預計採行

之法令依

據及起迄

時間 

委託民間辦理前 委託民間辦理後 預估實際節省效益 

預算編列

情形(元) 

委 外

推 動

小 組

決 議

內容 

所需經費（元） 

（人事、營運及管銷等） 
所需人力（人） 

所需經費（元） 

（人事、營運及管銷等） 
所需人力（人） 

節省經費(元) 

(人事、營運及管銷等) 
節省人力(人) 

 □整體業務委外： 

 

                

 

 

 

□部分業務委外：   

 

                

                

 未推動委外時所需

費用：（1） 

              元 

□正式人員   人 

□約聘僱人員   人 

□臨時人員    人 

□其他：          

支出：（2） 

               元 

或 

收入：（3） 

               元 

(如租金、權利金等) 

□廠商派任   人 

□機關支援   人 

□其他：                

推動委外預估節省： 

                 元 

（1）－（2） 

 

□入縣(鄉)庫： 

                 元 

□勻支至其他用途： 

                 元 

委託民間辦理前

所需人力： 

□不再僱用   人 

□移撥辦理其他

業務   人 

□支援委託機關      

  人 

□其他：臨時人員    

人   

本年度預算

編列 

歲出    元 

歲入    元 

 

次年度預算

擬編列 

歲出    元 

歲入    元 

 

 

填表人：                          科長：                        副處（局）長：                     處（局）長： 

電話：                                                
 

 

 

 

附註：本表應於每年籌編次年委外預算經費前提送本府人事處彙整，經提報專案小組審查後，始得據以編列委辦經費。  

 

 



                                                                                             附表二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調查表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委託 

機關 

委託民間辦理之

標的（建物、土

地、設施或機關） 

法 令

依據 

預定完成期限（年月日） 目 前 執

行進度 

（％） 

（預期）效益分析 

完 成 簽

約時間 

期中各階段辦理期程 節省經費（萬元） 節省人力（人） 

人事 

（a） 

營 運

（b ） 

管 銷

（c ） 

其他 

（項目請

敘 明 ）

（d ） 

合計 

（a＋b＋

c＋d） 

委託民間 

辦理前 

委託民間辦理後 

先期規劃 招商及議約 

政府自辦預

估投入人力 

實際精

簡人力

（e） 

調整移撥辦

理其他業務

之人力（f ） 

小計 

（e＋f） 

    
  

           

    
  

          

    
  

          

    
  

          

填報人：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填表說明： 
 
1. 本表填寫案例範圍： 

（1） 限於「整體業務委外」類，並屬各該報送期間（半年）內新增簽約或未來規劃委託民間辦理案例（已著
手規劃推動，尚未完成簽約，進度未達 100％者）。 

（2） 已填報完成簽約個案，執行進度已達 100％者，於契約期滿前，不再填報。 
2. 法令依據：請填寫委託民間辦理之法令依據。（例如：政府採購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民法、國有財產

法或其他相關法律等） 
3. 期中各階段辦理期程：請區分「先期規劃階段」及「招商及議約階段」，並分別填寫各階段（預定）完成日期。 
4. 目前執行進度（％）：已完成簽約為 100％、完成招商及議約階段為 80％、完成先期規劃階段為 40％，報送作業

網路化後將由系統依各機關填列「期中各階段辦理期程」期程自動判斷填列。 
5. 「效益分析」：該報送期間（半年內）已完成簽約之委託民間辦理個案，請填寫實際達成效益；若屬尚未完成簽

約之未來規劃委託民間辦理案例，則請填寫未來完成簽約後之預期效益分析。 
6. 「效益分析」之節省經費部分，請區分人事、營運、管銷及其他等費用填寫；至節省人力部分，若該個案自始

即委託民間辦理，請填列「委託民間辦理前－政府自辦預估投入人力」欄即可，若個案前由政府自行經營或辦
理，則請加填委託民間辦理後效益相關資料（含「實際精簡人力」、「調整移撥辦理其他業務之人力」及「小計」等
欄）。 


